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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是民族繁榮的資產，教育是人才培

育的樞紐。原住民族受到全球化發

展的影響，成為社會階級與經濟資本的弱勢

族群，位於如此不利的結構下，受到的衝擊

更加嚴重。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重大經濟發展政

策，例如基於《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而簽署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預期將

使弱勢的原住民族產業更形弱化，亦將嚴重衝

擊原住民族耕耘多年的民族發展人才，甚至導

致廣大的底層原住民族傾向選擇可增加生存機

會的學門。《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國家

整體經濟政策的發展對原住民族人才培育的影

響，宜提早進行因應對策。

人才培育計畫 順應民族自治
為順應世界原住民族自治之潮流與願

景，《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於現行之立法階

段，政府以原住民族缺乏自主治理之經驗，近

幾年陸續實施「101年度原住民族自治人才培

訓實施計畫」、「102年度原住民族自治及部
落同意機制培訓種子講師」等課程，長期來

說，實需要自治空間、自治權限、自治組織、

自治財政等人才。基於土地是原住民族生存的

重要基礎，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歷史至少有數千

年，不論其文化或土地上的遺址，都是國家寶

貴的文化資產，牽涉到的《森林法》、《野生

動物保育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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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法》草案、《原住民族自

治法》草案等相關法令及其整

合，均需長期的人才培育計

畫，始能因應。

鼓勵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文化創意產業經濟也為政

府推動多年的扶植項目，然原

住民族的文創產業有其特殊

性，不僅牽涉到產業推動的要

件，還牽涉到原住民族傳統智

慧創作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以及民族發展等面向，除思考

如何運用文創經濟做為文化活

化與民族發展的重要途徑，亦

須思考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保

護的因應之道。原住民族文創

經濟，政府應以原住民族的思

維方式出發，推動相關政策；

原鄉產業整體的產、銷、研能

力不能僅僅仰賴階段性的輔導計畫，必須架構

長期扎根的部落課程，累積更多部落的共識與

能量；另外，必須由原住民青壯人士領軍，在

外來師資長期的培育下，找到傳統文化產業中

可以雕塑或調整的內容，繼而發展出各民族的

特色產品，發揮市場行銷的實力。由此可見，

原住民族文創產業亟需長期的人才培育，以因

應未來更複雜的社會經濟發展。

人才培育的困境

教育部近年所做的統計資料，呈現幾個

現象：（1）就讀學門集中化，根據101及102 
年度的學門統計結果，原住民學生就讀總人數

前三高之學門為「民生學門」、「醫學衛生學

門」、「商業與管理學門」。其中就讀人數最

多的科系為「醫藥衛生」學門中的「護理學

系」。（2）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由於文化差

異與經濟弱勢，造成自信心不

足，課業學習適應不良，大專

校院的原住民學生休退學率，

皆高於一般學生約2%。休學
原因，歷年來以經濟困難、學

業非志趣所在、迎合工作需求

等原因較多。由於就業市場僧

多粥少，無法謀得更具生產力

的工作，原住民族學生缺乏學

以致用的機會，進而沒有留在

學校學習的正向誘因。

此外，從8 6到1 0 1學年
度，原住民族的公費留學生以

「民生學門」、「藝術學

門」、「社會及行為科學學

門」較多；以留學國而言，又

以英國及美國為主，進修學門

及留學國過於集中。大專院校

原住民畢業生在非原住民族地

區就業以及職業的類型，也有

過於集中的狀況。2010年至2012年，80%以上
的原住民畢業生在非原住民族地區就業，顯示

部落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

維護原住民族教育權

原住民族法制與教育政策是為了促進原

住民族的自我實現，以及繁榮原住民族整體。

社會學與經濟學長期的研究也發現，教育的成

就與收入、資源、職業多元性以及其他積極助

力，彼此之間存在高度連結。然而，從各項統

計數據來看，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發展程度，

相較於非原住民族而言，呈現明顯的落差。因

此，為了培育原住民族人才並傳承、發展原住

民文化，應該在追求原住民族自決與落實部落

自主的基礎上，積極維護原住民族教育權，始

能體現原住民族教育卓越發展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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